
農業部農糧署　函
地址：54044南投縣南投市光華路

8號
承辦人：黃逸湘
電話：049-2332380
傳真：049-2359406
電子信箱：yisiang@mail.afa.gov.t

w
受文者：如正副本行文單位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月2日
發文字號：農糧果字第113112209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

主旨：為輔導我國去冠芽鳳梨鮮食果實輸銷澳大利亞或紐西蘭符合
該國檢疫規範，請轉知有意願輸銷之外銷業者與農民團體依
限辦理114年外銷供果園登錄與簽審作業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澳大利亞農業、水利暨環境部109年3月1日公告我輸澳

鳳梨鮮果實檢疫條件暨臺紐雙方113年4月9日共同簽署之
「臺灣蔬果輸紐輸出計畫」辦理。

二、上開檢疫條件及輸紐輸出計畫規定，輸澳或輸紐鳳梨供果園
及包裝場須經本署登錄認可，其輸澳及輸紐相關規定摘述如
下：

(一)輸銷澳大利亞：
１、輸澳鳳梨鮮果實須有系統性作業程序，供果園及包裝場

須經農業部農糧署登錄認可，並確實保留全程溯源紀
錄。

２、農藥施用應符合澳國農藥殘留容許量。
３、紙箱或包裝上必須完全密封或於通氣孔上加設孔徑不超

過1.6毫米之防蟲紗網，且須標示以下資訊：臺灣產品
輸往澳大利亞、鳳梨、包裝廠名稱和/或註冊號、燻蒸
處理設施名稱和/或編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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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
保存年限：



４、輸澳鳳梨鮮果實應完全去除冠芽及基部葉片。
５、燻蒸處理：燻蒸處理設施應依「輸澳大利亞去冠芽鳳梨

燻蒸檢疫處理設施管理及作業要點」向防檢署申請登
錄。

６、儲藏及運輸途中應使用澳方認可之密閉式包裝，以避免
有害生物再度侵染，及運抵澳大利亞通關時有害生物之
逸散。

(二)輸銷紐西蘭：
１、應建立鳳梨輸出作業系統，包含果品生產、採後處理及

運輸過程之追溯，並每年度輸出季前應辦理教育訓練，
且相關程序應予紀錄並至少保存2年。

２、輸出檢疫時至多取樣檢查600顆，確定貨物無罹染紐西
蘭管制有害生物。

３、輸紐鳳梨鮮果實須於綠熟狀態下採收，依目視檢查結果
判定同果實轉色表C0階段為準。

４、輸紐鳳梨不限品種，且須去除冠芽及基部葉片。
三、請貴公會通知114年有意願辦理鳳梨輸澳或輸紐輔導外銷業

者儘速簽訂「114年外銷合作意願書」（附件1），並至本署
外 銷 作 物 生 產 供 應 鏈 系 統 ( h t t p s : / / e x -
fruit.afa.gov.tw/AfaFruit/login.aspx)登錄「113/114年契作
農民供果園名冊」（附件2）、「113/114供果園供貨單位登
錄表」(附件3)後，將紙本於114年1月13日前函送供果園所
轄直轄市政府農業局及縣(市)政府審查，經審查通過後請於
114年1月20日前送本署轄區分署複查，複查通過後於114年1
月24日前送本署，俾轉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核送澳、紐
方備查。

四、副本抄送有關單位，協請通知業者儘速辦理旨揭登錄事宜，
併協請各地方政府儘速審查供果園資料。

五、檢送輸澳去冠芽鳳梨外銷供貨及輸出檢疫作業流程1份供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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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附件4)。

正本：台灣蔬果輸出業同業公會(鳳梨產業策略聯盟)
副本：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系、農業部國際事務司、動植物防疫檢疫

署、臺中市政府農業局、臺南市政府農業局、高雄市政府農業局、彰化縣政
府、南投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臺東
縣政府、中區分署、南區分署、東區分署、果樹及花卉產業組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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